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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對象其中為兒少發展帳戶之家戶 

性別分析 

    協助脫離貧窮是社會救助重要工作，自 94年起脫貧即納入社會救助法規範，

各地方政府結合社會資源並評估服務對象需求，辦理教育投資、就業自立、資產

累積、社區產業、社會參與等脫貧方案，期使經濟弱勢家庭脫離困境積極自立。 

而推動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皆為目前各

地方政府協助經濟弱勢族群脫離貧窮的服務方案與措施。 

而本統計分析就 112 及 113 年本縣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對象其中為兒

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開戶家庭的家戶概況，從性別分析觀點進一步瞭

解影響家戶成員投入勞動就業市場的動機及可能面臨的議題，分析其中原因，以

做為後續推動促進經濟弱勢族群投入就業市場的服務方案或措施之參考。 

一、性別統計分析 

(一) 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人數及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長的人數與性別

比： 

    112 年社勞政服務人數為 35 人，其中男性 8 人，佔 23%，女性 27

人，佔 77%；113年社勞政服務人數 54人，其中男性 20人，佔 37%，女

性 34人，佔 63%。自 112年與 113年社勞政服務對象的人數與性別比來

看，近 2年有就業服務需求之女性比例超過 6成以上，顯示女性對於就

業機會之需求高。(詳表 1) 

    參與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對象中，有一部分為兒童及少年未來

教育與發展帳戶之家長，而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的參加對象

主要以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未滿 18 歲之列冊低收入戶或中

低收入兒童及少年，顯示這些家庭皆為經濟弱勢家戶且家中有未成年子

女須照顧，對於這類家戶而言，投入就業市場可能會較一般家庭來得不

易，所需面臨的挑戰或困境可能更多。 

    再進一步統計分析，以 112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

戶人數與比例來看，男性 3人，比例 16%；女性 16人，比例 84%，顯示

在兒發帳戶家戶中，有工作能力未就業且有就業需求者以女性居多。而

113 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人數與比例為男性與女性

皆為 4 人，比例各佔 50%，未有差異。由於 113 年度服務數據少，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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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更細部統計分析，但就 112年至 113年參與社勞政服務人數的性別

比及 112年服務對象為兒發家長之性別比來看，顯示經濟弱勢戶中的女

性對於投入就業市場的需求高。另，因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統計數

據僅有 112-113年近 2年的服務人數，本項服務性別人數與比例是否有

其他變化，須持續觀察，待累積未來幾年服務數據後，再進行統計分析。

(詳圖 1) 

表 1 112年-113年社勞政服務對象與其中為兒發家長的人數、性別比例表 
單位：人 

性別 男 女 

               服務對象 

   年度 
社勞政 兒發家長 社勞政 兒發家長 

112 8 3 27 16 

113 20 4 34 4 

   圖 1  112-113年社勞政服務對象與其中為兒發家長之人數統計 

(二) 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家戶之家長的年齡分析： 

    再進一步針對 112年與 113年兒發帳戶家長參與社勞政服務的對象

進行年齡統計分析，自 112年及 113年兒發帳戶家戶參與社勞政的各年

齡人數統計與年齡分布情形來看，有就業需求者的年齡皆介於 21 歲至

50歲間。其中 112年服務對象中，年齡介於 31-40歲者，人數計 10人，

佔 53%最高，其次是年齡介於 41-50 歲者，人數計 5 人，佔 26%，再次

之為 21-30歲者，人數計 4人，佔 21%。(詳表 2、圖 2) 

社勞政 兒發家長 社勞政 兒發家長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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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 20 4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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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113年服務對象中，以年齡介於 31-40歲者，人數計 5人，佔 63%

最高，其次是年齡介於 41-50歲者，人數計 2人，佔 25%，再次之為 21-

30歲者，人數計 1人，佔 12%。(詳表 3、圖 3)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近 2年服務對象年齡皆介於 21歲至 50歲間，分

析原因為兒發帳戶的參與對象為 105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未滿 18 歲

之列冊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兒童及少年，自 106年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

發展帳戶開辦以來，目前參與對象的年齡最大為 9 歲(排除安置兒童少

年)，年齡最小者為滿一個月之新生兒，再加上女性生育年齡的限制，兒

發帳戶的家長年齡多為 50 歲以下，顯示目前青壯年階段的人口群為主

要服務人口群，亦是經濟弱勢家戶的勞動人口，主要收入來源。 

表 2 112 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各年齡人數與性別統計表 

          單位：人 

年齡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0歲以上 

總計 4 10 5 0 0 

男 0 1 2 0 0 

女 4 9 3 0 0 

 

圖 2 112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各年齡分布圖 

 

表 3 113 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各年齡人數與性別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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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人 

年齡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60歲 60歲以上 

總計 1 5 2 0 0 

男 1 2 1 0 0 

女 0 3 1 0 0 

 

圖 3 113年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之家戶各年齡分布圖 

(三) 以服務對象投入就業職場因素進行分析 

    脫貧社工針對服務對象投入職場的原因進行調查統計(單位以人次

計算)，112年服務 19人中，因家庭經濟因素而投入就業職場者計 18人，

佔服務數的比例達 95%；因家庭照顧因素而投入就業職場者計 3 人，佔

服務數比例 16%；113 年服務 8 人中，因家庭經濟因素而投入就業職場

者計 8人，佔服務數的比例達 100%。(詳表 4、圖 4與圖 5) 

    上述資料呈現近 2年的服務對象因家庭經濟因素影響而投入就業職

場的人數比例皆超過總服務數的 9成以上，顯示家庭經濟因素為影響兒

發家戶投入就業職場的主要因素。另，自 112 年資料顯示有 3 人(皆為

女性)因家庭照顧因素而投入就業職場，分析其中原因，家戶的家庭成員

為年長、身心障礙需他人協助照顧或家中年幼子女且家庭未有其他照顧

資源，而無法外出就業。家戶因連結到照顧資源或托育資源或其他因素

而家庭照顧議題解決或消失，服務對象才考慮投入就業職場。且兒發帳

戶參與對象皆為未滿 18 歲的兒童少年，仍需要家庭成員提供生活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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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協助，評估家庭照顧因素亦為影響家庭成員投入就業職場的關鍵因素

之一。 

    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分析 105 年 10

月未在學亦未準備升學之無工作女性，未來 3 個月亦無就業意願者計

230 萬 9千人，究其不願工作原因，「家庭經濟尚可，不需外出工作」

佔 37.04％，「需要做家事」佔 16.49％，「需要照顧子女」、「需要照顧

其他家人」與「需要照顧老人」亦各佔 15.60％、7.02％與 5.11％，合

計因家庭照顧而無就業意願者佔 44.22％。按婚姻狀況觀察，未婚者以

「健康不良」佔 29.90％居多，已婚者以家庭照顧因素合佔 46.00％居

多，其中又以「需要做家事」與「需要照顧子女」為主。就年齡層觀察，

排除在學與準備升學因素後，15至 24歲女性多因「受訓(含準備公職與

證照考試)」而不願投入勞動市場；25至 49歲女性多因家庭照顧因素而

不願工作；50至 64歲女性則多因「家庭經濟尚可」而無就業意願。(詳

表 5) 

    綜上，家庭經濟及照顧因素皆是影響家庭成員投入就業市場的重要

因素，尤其對於已婚之女性而言，上述因素影響投入就業市場的意願可

能更大，若能媒合連結符合家庭需求的托育或照顧資源，協助經濟弱勢

家戶排除就業障礙，將提升服務對象投入就業市場的意願。 

表 4 個案投入就業職場因素統計 

                   單位：人次 

影響因素 家庭經濟 家庭照顧 

112年 18 3 

113年 8 0 



【性別分析】 

6 
 

圖 4 112年影響投入就業職場因素與個案性別統計 

 

 

圖 5 113年影響投入就業職場因素與個案性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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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5至 64歲目前未在學亦未準備升學無工作女性未來 3個月無就業意願之最主要原因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報告」 

(四) 以服務對象福利身分、婚姻狀態、工作收入及照顧負荷進行分析： 

    以社勞政服務對象其中為兒發帳戶家戶之個案的婚姻狀態、家庭收入結

構(單薪、雙薪、無工作)、照顧負荷等比較分析，得出以下結果：不論單親

或雙親家庭，工作收入為單薪家庭佔 59.2%，雙薪家庭佔 18.5%、無薪家庭

佔 14.8%。其中單薪家庭中，有 3名子女以上家庭佔 81.25%，顯示單薪家庭

的薪資收入無法負荷扶養多名依賴人口，足見家庭經濟議題為影響服務對象

外出工作的主要因素。然本案統計分析對象為兒少發展帳戶開戶之家庭，家

中子女多為 18 歲以下，甚至尚未就學，又這些個案多為女性且為主要家庭

照顧者，往往得等待照顧議題減輕或消失才能返回職場。 

    目前推動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兒童及少年未來教育與發展帳戶為

我們脫貧服務社工的主要工作項目，脫貧社工於第一線服務時，時常遇到的

情況是多數的家戶皆表達因經濟吃緊而有意願工作，但有部分服務對象於脫

貧社工轉介就業服務後，向就服員表示有債務問題或其他理由而無法順利推

介就業。另外，有些家戶表示因家庭照顧問題而無法就業，社工提供托育及

安親費用補助。然，實際情形可能是家長已先行安排子女托育安親，又多數

服務對象亦擔心年幼子女甫就學，容易生病或不適應，家長可能需要臨時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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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擔心因此而找不到工作，可見政策雖有提供延後托育或安親費用補助，

但對於服務對象而言，子女托育安親費用補助未必是促使其工作的一大誘因，

又再者低收/中低收入戶子女就學已有部分減免，以致此方案托育及安親費

用補助經費執行率較低。故未來服務提供者須再深入瞭解服務對象實際的就

業障礙為何，以規畫辦理貼近服務對象需求的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方案。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 確定預期成果 

低收/中低收入戶家庭成員，因家庭經濟因素而有意投入職場，其中

女性卻容易因照顧議題而延後進入職場，待照顧負荷減輕後，女性亦已

脫離職場已久，導致經驗、技能無法順利與就業市場接軌等困境，經過

此性別分析後，透過持續推動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增加專責社工

的陪伴服務，讓服務對象更能深入了解方案內容，提升參與使用方案的

人數。 

再者為降低婦女進入職場的障礙，在照顧與就業的平衡上，藉由提

供托育補助或長照等社會資源，協助減輕女性主要承擔的照顧責任，並

研擬針對婦女就業培力相關計畫，協助有工作能力未就業之家庭成員排

除就業障礙並提升就業能力。 

(二) 發展並選擇方案 

       方案一：運用社群媒體宣導推播或由主責社工提供服務。 

透過社群推播本府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相關資訊，但低

收/中低收入戶對於此類資訊的理解程度較低，亦不清楚相關

的方案內容，故將藉由一戶一主責社工的服務，提供案家清楚

完整的資訊，藉此鼓勵有家戶運用相關就業資源亦可提升參

與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的人數。 

方案二：持續辦理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並研擬針對婦女相關

培力計畫。 

        持續運用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計畫，提供托育安親費用

補助、求職交通補助、就業資產累積方案，並視家戶的需求，

協助連結長照、托育資源等，針對脫離職場已久的婦女，研擬

針對女性就業培力相關計畫，促使服務對象得進入職場並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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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就業。 

三、結語 

本性別分析透過本縣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對象其中為兒少發展帳

戶家庭成員之性別與年齡統計及相關質性分析，顯示弱勢家庭在就業參與

上的現況與挑戰。女性因承擔主要照顧責任而長期退出勞動市場的情況依

然佔多數，直到照顧壓力減輕後才重返職場，卻往往面臨中高齡就業困境與

技能落差問題。雖然性別平等意識逐漸提升，但在弱勢家庭中，缺乏完善的

托育支持、彈性工作機制等資源，仍使女性的就業選擇受限。 

因此，推動性別平等與促進弱勢家庭就業，需同時從政策與社會文化兩

方面著手：在政策層面，應強化公共托育與長照資源、提供求職與在職訓練

補助、建立性別友善的工作環境；在社會文化層面，則須持續破除將照顧責

任專屬於女性的刻板印象，使「照顧」成為社會與家庭共同承擔的責任，方

能實現弱勢家庭的經濟自主與真正的性別平等。 


